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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27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唐人科技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 

 

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上海丽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

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一、 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

2017年 9月 1日，在 “一带一路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——澜

湄走廊，智慧崛起国际研讨会”会议期间，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唐人科技”）与上海丽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丽业光电”）积极响应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号召， 深度、长期

开展产业融合，以实现优势互补，创新商业模式，双方经友好协商，

就以统一的资源整合优势结成长期共同发展联盟的战略合作关系达

成一致并签订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或“协议”）。 

二、 合作方情况介绍 

上海丽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，是一家营造城市灯光景观的专业公

司，具有丰富行业经验。核心案例包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、上海世

博博物馆、上海世博发展大厦、世博轴阳光谷、东方渔人码头、湖南

卫视-湘芒果广场、邓小平故居陈列馆、绿地中心、数字北京大厦等

三十余个大型项目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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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深度合作主要目标及内容 

(一) 主要目标 

双方在智慧特色小镇建设及城市灯光景观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与

产业融合；通过强强联手，快速抢占市场份额，为双方创造更大的商

业价值。 

(二) 合作内容 

唐人科技为丽业光电的首选合作方，在唐人科技主营范围内的业

务，唐人科技具有优先权。合作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： 

1、城市灯光景观项目智慧建设的顶层规划、设计、实施及虚拟运营； 

2、特色小镇项目智慧建设的顶层规划、设计、实施及虚拟运营； 

3、丽业光电其他项目中涉及智慧建设的顶层规划、设计、实施及虚

拟运营。 

本协议有效期为五年。协议有效期届满前 30 天内，若甲乙双方

没有异议，则本协议自动续签，以此类推，续签次数不限。 

四、 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协议的签订，使得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将

有助于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，实现共赢。 

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不会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，公司

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此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。 

五、 协议风险提示 

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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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 

六、 协议审议程序 

本次合作事项及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。 

七、 备查文件 

《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丽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<战略

合作框架协议书>》 

 

 

 

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7年 9月 8日 


